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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永川区财政局

关于加强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的通知

永财采购〔2024〕10 号

各采购人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

为加强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管理，规范政府采购行

为，提高政府采购质量，根据财政部关于《政府采购代理机

构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要求，结合永川实际，现就加强我

区政府采购代理市场管理做如下通知：

一、主动报备

在重庆市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名录库登记管理的采购代

理机构，首次进入永川市场开展政府采购代理业务，在与采

购人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后，应当主动联系并接受区财政对其

开展的监督和检查。

二、注重培训

为提高采购代理机构业务能力，区财政局将每年组织 1-2

次区内专题培训，重点培训当年出台的重大政策。代理机构

还应按要求组织单位人员参加市财政局组织的代理机构业

务培训，熟练掌握政府采购相关政策，提高代理机构专业化

水平。

三、规范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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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工作程序开展政府采购活

动，主要包括：信息发布、招标文件编制、专家抽取、接受

投标及组织开标、组织评标、中标结果公告、质疑答复、合

同签订、履约验收、档案管理等。

四、实施评价

区财政局负责组织开展代理机构综合信用评价工作。区

公共资源事务中心、采购人、评审专家、区财政局根据代理

机构的从业情况对代理机构的代理活动进行综合信用评价。

“开标现场对代理机构评价指标”由区公共资源事务中心负责

对代理机构进行评价，于开标结束后当日完成评价工作并按

季度报区财政局；“采购人对代理机构评价指标”由采购人在

采购项目验收结束后当日完成评价工作并报区财政局；“评审

专家对代理机构评价指标”由评审专家在评标工作结束后当

日在开标现场通过重庆市政府采购网对代理机构进行评价；

“监督部门对代理机构评价指标”由区财政局根据日常监督检

查、代理机构监督评价等情况进行评价。综合评价结果向社

会进行公示，通报至各采购人，采购人根据评价结果择优选

择代理机构。区财政局将根据综合信用评价结果合理优化对

代理机构的监督检查频次。

五、加强服务

全面落实和执行政府采购的相关政策，协助采购人按时

完成信息公开、合同签订、履约验收等事项，每月将采购相

关情况填写上报，全面落实营商环境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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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2021年 12月 24日发布的《重

庆市永川区财政局关于确定非集采项目代理机构的通知》

（永财采购〔2021〕18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.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工作程序

2. 政府采购项目代理机构档案归档范围

重庆市永川区财政局

2024 年 5 月 27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

